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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關於國立東華大學函詢有關購置筆記型電腦獲贈16G隨身

碟乙支，該贈品是否應隨同購置財產登帳乙案，復如說明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部105年11月8日臺教秘(一)字第1050155709號函。

二、依國有財產法第3條、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及行政院所定「

財物標準分類」之規定，動產係指價值超過1萬元以上且

使用年限在2年以上之機械及設備、交通運輸及設備，暨其

他雜項設備；凡無特定用途一般財物，以具有完整之個體

，並能單獨使用者為一單位。又各機關辦理採購財產，廠

商另提供回饋之財產登帳方式，本署業以104年2月12日台

財產署接字第10430001180號函(諒達，附影本1份)釋在案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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